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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

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（证监会公告［2012］44 号）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 修订）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日常

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——临时公告格式指引》的相关规定，本公司就 2020

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： 

 

一、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实际募集资金的金额及到账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《关于同意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9]2971 号）核准，公司首

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2,292 万股，每股发行价格 20.35

元，募集资金总额为 466,422.000.00 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

412,662,868.55 元。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有方科技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，并出具了《验资报告》（[2020]

第 ZI10010 号）。 

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，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后的募集

资金已存入募集资金专户，并已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、保荐机构

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和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》。 

 

（二）募集资金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情况 

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83,724,966.82 元，其中

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0.00 元， 2020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

183,724,966.82 元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

175,914,089.51 元。募集资金余额包含以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银行

理财产品 167,000,000.00 元。明细见下表： 

 

 
















